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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加拿大 自然科学与工程委员会交换计划的一 部 分
,

使我有机会对中国广大地区土壤和 自然景观作了广泛的调查
。

实地考察和同各地土壤学家的

讨论使我对你们国家众多的土壤类型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

这次经历无疑有助于我对评价上面

提及的主题时更加客观
。

新的土壤系统分类体系有如下特点
:

( 一 )以新的概念为基础 国际上土壤学家普遍认为
,

土壤分类体系是一个国家土壤科学

研究水平的反映
。

随着最近一二十年来 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
,

新的概念也随之出现
。

许多陈

旧的概念要么被修正要么被抛弃
。

需改正的最 引人注意的旧概念就是
“

地带性概念
” 。

地带性

概念认为
,

在一定的气候区内
,

所有土壤都将发育成一个特定的类型
,

并建立起与环境的平

衡
。

但现在我们知道
,

某一景观部位的土壤因为侵蚀和渍水的关系将永远也不会达到这一预

想的平衡状态
。

在灰 土纲
、

变性土纲
、

潜育土纲和火山灰土纲中也发展了一些新概念
。

新

提出的分类体系采用了这些新概念而避免了错误的概念
。

( 二 )采用定量的诊断土壤特性和诊断土层
“

土壤类型之间边界必须明确规定
” ,

这是土

壤分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

这一原则常被许多分类体系所违背
,

如现在尚在中国使用的某些

体系
。

而新拟的系统体系
,

定量地规定了诊断特性和诊断土层
,

不致于造成模糊不清
。

( 三 )建立于对土壤发生过程的最新理解之上 这一分类体系是考虑土壤发生过程而制订

的土壤系统分类体系
。

任何着重土壤发生过程的分类体系也同时有如下特点
:

( 1) 符合逻辑
,

易于理解 ; ( 2) 有弹性
,

可容纳修正
。

这两点都是一个好的分类体系所具有的特点
。

( 四 )针对 中国的土壤而独特设计 世界上没有其它体系能做到这一点
,

这一体系是为中

国而
“

特制
”

的
。

同时
,

对这一新体系我有如下看法
:

1
.

这一体系仅包括四级高级分类单元
,

即土纲
、

亚纲
、

土类和亚类
。

一个完整的体系应

该包括土族和土系
。

我期待为完善两级低级单元而继续作出优异努力
,

这将需要艰苦的工作
,

但低级分类单元在提供详细的土地利用和评价的信息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

2
.

有一些微小的缺陷
,

比如各土纲缺少明确规定的控制层段
。

有一些地方没有规定诊断

层的最小厚度
。

当然
,

白璧微瑕
,

易午更正
。

最后
,

我认为
,

新提出的系统体系同样有其实用价值
。

因为这是一个着重于 自然
、

逻辑

和过程的体系
,

它将形成土壤解译和土地利用评价的主体
。

土壤科学知识会永远向前发展
,

我

们的分类体系也应该如此
。

望不断努力 !

( 张甘霖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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